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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度安化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部门(单位)基本情况
(一)2024年度重点工作
确保辖区内道路交通畅通，秩序良好。掌握辖区道路交通动态，及时反馈信息，为领导决策提供依据，提高群众交通安全意识；狠抓重点整治，源头管理，隐患清零。严格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严格按照规定收取各项非税收入，并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全额上缴财政；开展各项交通秩序专项整治行动，如查酒驾、治超治限等；开展文明畅通提升行动，减少交通事故安全隐患； 加强对校车园车，客车、货运车、危化品运输车等重点车辆的管理；通过多种形式的教育培训，进一步提高民警、协警的整体素质，规范执法流程，提高办案质量，确保办案程序合法，执法公平公正；严格按车辆管理各项规章制度做好我市机动车管理工作，通过各项便民利民措施的实施，不断提升服务质量；园满完成各类警保卫任务；做好快处快赔交通事故与保险公司的协调联动，实现轻微道路交通事故快速处置,疏堵保畅；严格按照机动车驾驶人考试工作规范、标准和要求开展考试工作，把好考试质量关，为社会输送合格驾驶员，把好道路交通安全源头关。


(二)部门整体支出规模、使用方向、主要内容和涉及范围
2024年部门整体支出规模4274.18万元，主要使用方向是公安交管业务工作的正常开展，主要内容与涉及范围是公安机关依法履行职能所发生的各项费用，包括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基本支出为保障公安机构运转和完成日常工作任务发生的支出，包括人员支出和公用经费支出，项目支出为包括列入项目支出的办案（业务）经费、业务装备经费、基础设施建设经费等。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基本支出情况
基本支出1585.04万元，是为保障各部门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主要包括工资福利支出1363.15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157.98万元，对个人和家庭支出63.91万元。
“三公”经费支出情况：2024年，“三公”经费完成72.88万元，比上年减少2.97元，主要原因是：厉行节约严控公用经费，公务接待费有所减少，无公车购置费，按照预算指标数列支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其中，公务接待费完成7.55万元，比上年减少1.3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完成65.33万元，比上年减少1.67万元。
(二)项目支出情况
项目支出2689.14万元，包含：上级补助工作经费和上级补助装备经费等。
3、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2024年本部门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0万元，本部门无政府性基金安排的支出。
4、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2024年本部门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支出。
5、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2024年本部门无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的支出。
六、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根据《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评分，得分100分，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我队紧紧围绕“压事故、保安全、保畅通”工作主线，以整治交通秩序“保畅通”，抓好车辆、驾驶人管理“保安全”，加强宣传教育“压事故”为工作重点，圆满完成了2024年各重点时期的交通安保工作，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道路交通环境。
七、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bookmark: _GoBack]经过绩效自评，各项目完成情况良好，但是2024年部门支付进度率较低，主要是因为道路交通社会救助资金撤销了专户管理后，此项专项资金暂放入行政账户进行管理，因该专项资金尚有结余，导致部门支付率未达到百分之百。
8、 下一步改进措施
1、加强自身业务的技能的提高。我队将加强该方面业务学习，请专业机构上门进行培训，对绩效目标的数量、质量、成本和时效等方面的设置进行讲解，在绩效目标设置中将严格遵循“绩效目标应从数量、质量、成本、和时效等方面进行细化，须用定量表述为主。不能以量化形式表述的，应当采用分级分档的形式定性表述，并具有可测量性”的规定来制定。促进项目绩效申报的科学规范合理化。
2、加强预算绩效管理。进一步加强本单位的预算资金管理，减少预算资金使用的随意性，对预算的事前、事中、事后进行全过程控制，加大对预算编制与执行的监督管理力度，提高预算资金使用效率。同时提高专项资金责任人员对预算资金使用效益的认识，把预算资金是否发挥使用效益与各岗位是否履职尽责相结合，将预算资金使用的效率和效益作为对各岗位人员工作考核评价。
3、加强项目实施监控。本单位财务部门和各项目资金责任人要及时掌握项目实施过程中的的进度情况和异常情况，及时做好每个项目资料收集工作，加强项目实施监控和绩效考评，提高项目实施效率效果以按期实现项目绩效目标。因工作需要需调整的及时报批或备案，对达成政府采购标准的项目支出，严格执行政府采购流程优选供应商。
4、加强财务管理，严格财务审核。加强本单位财务管理，健全单位财务管理制度体系，规范单位财务行为，根据内控制度，在费用报账支付时，按照预算规定的费用项目和用途进行资金使用审核、列报支付、财务核算，杜绝超支现象的发生，对预算外经费严格落实“收支两条线”要求，精细测算支出额度，把需求核准核实，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效益。
9、 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暂未公开。
10、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